
滕州上调社保最低缴费基数
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由1900元提高至2130元

城事

2013年6月13日 星期四 编辑：袁鹏 组版：冯龙C02 今日枣庄

本报枣庄6月12日讯 (记者
甘倩茹 通讯员 董再强 ) 近
日，滕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下发文件，对2013年度社会保险
缴费基数作出调整。机关、企事业
单位职工社保最低缴费基数由
1900元提高至2130元。

据介绍，企业单位月缴费基

数以上年度在职职工月平均工资
为标准。机关事业单位月缴费基
数，以人社部门审批的现行月档
案工资加其他工资性项目收入之
和为标准。经过调整之后，机关、
企事业单位月最低缴费基数，由
1900元提高至2130元；月最高缴费
基数由9500元提高至10643元。城

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
费基数为3548元，比去年的3170元
提高了378元。

据了解，社会保险缴费基数
是按上年1至12月申报个人所得税
的工资、薪金税项的月平均额来
进行确定。每年确定一次，且一旦
确定以后，一年内不再变动。根据

规定，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作
为缴纳社会保险的月缴费基数，
但如果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如
果过高或过低，即超过社会保险
规定的上限或下限，限外部分不
可以作为缴费基数计算。

目前，基数申报工作已全面
启动，各参保单位需于6月18日前

将在职职工缴费基数报送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并按申报确定的基
数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逾
期不报者将按照该单位上月缴费
基数的110%执行，对无正当理由
不按时足额缴费的单位，从欠费
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
纳金。

10日，滕州市龙阳镇冯庄村的“第一书记”王琳琳牵头创办的留守儿童“义读学校”，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

如期开课。学校配备了图书、桌椅、电脑、电子琴及体育用品和爱心玩具，并安装了可以免费使用的“亲情连

线”电话。“义读学校”每个周末组织义工协会的志愿者来村给孩子们辅导功课、组织课外活动，以解决外出务

工年轻父母的担忧。

本报通讯员 郑广铎 本报记者 马明 摄影报道

““义义读读学学校校””开开课课

本报枣庄 6月 1 2日讯
(记者 袁鹏 通讯员 冯
勇 孔祥学 ) 12日，记者
从枣庄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了解到，酝酿多时的枣庄
警银协调会商机制正式确
立。这一机制将大幅加强
公安机关与金融机构在打
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的协
作配合力度。

自2 0 1 1年以来，全市
公安机关破获金融领域犯
罪案件203起。打击处理违
法犯罪嫌疑人四百余名，

挽回和避免经济损失一亿
四千余万元。有力打击和
震慑了金融违法犯罪活
动，切实维护了枣庄金融
秩序的稳定。但是由于金
融市场发展迅速，金融市
场上产品逐渐复杂。打击
金融领域犯罪，对金融专
业知识的要求日益提高。

枣庄市公安局经侦支
队的工作人员表示，随着
金融市场的发展，网络信
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广泛
应用。近年来，金融违法犯

罪活动呈现出一些新的特
点。作案手段更加多样，作
案技术更加复杂，而且作
案地点不再局限于本地。
一台电脑加上一部电话，
犯罪分子就可以在千里之
外实施金融犯罪。

为了应对新的形势，6

月6日，枣庄市公安局、中
国人民银行枣庄中心支
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枣庄监管分局及全
市 1 1 家金融机构的负责
人，共同召开了枣庄市打

击和防范金融犯罪工作会
议。确立了枣庄警银协调
会商机制，并签署了《全市
预防和打击金融领域犯罪
合作备忘录》。

今后，相关单位将从
加强金融监管、内控工作
入手，不断加强对从业人
员的培训教育。在线索的
收集、研判、调查等阶段，
金融机构将积极配合公安
机关。与公安机关做到资
源共享，全面加强预防、打
击金融犯罪工作。

枣庄建立警银协调会商机制
多部门协作打击防范金融犯罪

本报枣庄6月12日讯(记
者 李泳君) 12日，记者从
枣庄市科学技术奖励评审
委员会办公室获悉，2013年
度枣庄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评审工作结束，共评选出
120个拟获奖研究项目。

据了解，经过市科学技
术进步奖专业评审组初评
推荐，市科学技术奖励评审
委员会评审确定。拟对120

项优秀科技成果，授予2013

年度枣庄市科学技术进步
奖，其中一等奖7项，二等奖
56项，三等奖57项。

记者了解到，7个一等
奖中涉及到农业、煤矿、医
疗等科研领域。包括由滕州
市级翔(集团)级索煤矿完成
的“浅埋薄煤层条带采空区
建筑废弃物膏体条带充填
复采技术”项目，枣庄市农

业 技 术 推 广 中 心 完 成 的
“‘枣庄一窝蜂’辣椒提纯复
壮及新品种选育与开发”项
目，滕州市植保植检站“二
点委夜蛾暴发因子研究及
防治技术集成与应用”等项
目。二等奖56个获奖项目中
涉及到化工、养殖、农业、医
疗、林业等领域，而三等奖
获奖项目主要集中在医疗
领域。

根据《枣庄市科学技术
奖励办法》有关规定，自拟
获奖名单公布之日起15日
内，对公布项目如有异议
者，均应署真名及单位并以
书面形式提出。寄送枣庄市
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
办公室(设在枣庄市科技局
科技成果科 )，由初审部门
提出处理意见，报市科学技
术奖励评审委员会审定。

科技进步奖拟获奖名单公布

120项成果上红榜

山亭法院开展亲情助廉活动

十名“廉内助”受表彰

本报枣庄6月12日讯(记
者 李泳君 通讯员 朱宗
峰 王鹏) 近日，2013年度
山亭区人民法院优秀“廉内
助”评选活动揭晓，十名法院
家属获此称号。

“今天俺被授予十佳廉内
助称号太激动了，俺只是做了
自己该做的事情，在家庭中筑
起 了 一 道 反 腐 倡 廉 的 防
线……”近日，在刚刚受到山
亭区人民法院隆重表彰的肖
红霞如此说。肖红霞是该院干
警吴敬刚的妻子。此次和肖红
霞一样受到表彰的还有九名

“廉内助”。据悉，山亭区人民
法院已连续七年表彰优秀“廉
内助”。

为进一步加强法院系统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充分发挥家庭在预防职务犯
罪中的作用，全面营造风清气
正、公正廉洁的工作氛围。自
2005年以来，山亭区人民法院
在全系统开展了以“做廉政使
者，树廉洁家风”为主题的亲
情助廉活动。广大干警及其家
属的廉洁自律意识不断增强，
崇尚廉洁的家风普遍形成，有
力地促进了该院反腐倡廉建
设及其他各项工作的健康发
展。

通过活动的开展，“廉内
助”成为了每名干警坚强的后
盾。监督和促使他们廉洁自
律，吹好“枕边风”，把好廉洁
门，当好“监督员”，共同营造
一个清正廉洁的家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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